附件

“六大人才高峰”资助项目申报表

申   报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行业主管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

  江苏省人事厅   印制 

    江苏省财政厅
二○○    年    月
   填 表 说 明

1．本表由省委组织部、省人事厅、省财政厅统一印制。

2．本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负责填写。填写内容必须客观真实、严谨明确，逐项填写，全面反映申报人（申报群体）业务能力、科研水平、工作实绩等方面的情况。填写含糊不清、字迹潦草及缺少相关证明材料的不予受理。

3．本表中“行业主管部门”按申报项目的归属行业填写，主要为六大行业的主管部门[例如省教育厅（教育）、省经贸委（医药）、省卫生厅（卫生）、省信息产业厅（电子信息）、省机械工业联合会（机械汽车）、省建筑工程管理局（建筑）、省农林厅（农业）、省委宣传部（宣传文化）]。

4．申报项目的对象如属人才群体，可按申报项目第一负责人的情况填写本表。

5．表中栏目如不够填写，可另附加页。加页需紧接在该栏目之后，并在右上角注明何栏目加页。

6．表中栏目需要提供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并加盖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市人事局审核印章。复印件右上角注明栏目名称， 按照顺序附在本表后面，与本表一并装订成册。

7．申报表一式4份。（不需要装订在一起，应单独放入档案袋）按通知要求的日期分别报送有关部门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8．省外、海外高层次人才申报，由本人填写， 同时提供能表明身份的学历、工作经历等相关证明， 并由省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市人事局进行审核推荐。

9．本表可从江苏人事网站有关栏目下载， 用A4纸打印。

“六大人才高峰”项目资助申报表

	申报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文化程度
	
	毕业学校
	

	毕业时间
	
	学位
	
	所学专业
	

	工作单位
	
	工作时间
	
	党派
	

	归口行业
	
	职称
	
	电  话
	

	地址(Email)
	
	邮  编
	

	本人

其他

情况
	院士
	
	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
	

	
	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
	
	省“333工程”培养对象
	

	
	国家( )省( )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
	
	留学回国人员
	

	专业

工作

经历
	

	进修

情况
	时 间
	学校(单位)、国别
	主要内容和取得的成效

	
	
	
	

	奖励情况（省、部级以上）
	

	代 表 论 文 著 作 （150字以内）
	

	主要业绩(300字以内)
	

	最新科研技术成果

（特别是创新成果）
	

	申报项目情况
	项目介绍（项目名称、内容、领域、水平、前景等作详细描述， 可附页）
	

	
	项目负责人实施项目的工作计划、承担项目的人才群体职责分工
	

	申请项目资助经费的情况(万元)
	项目起止时间
	

	
	行业已投入该项目经费
	

	
	申报人所在单位已投入该项目经费
	

	
	拟申请经费
	

	
	申请经费的主要测算、依据
	

	
	省人才开发资金资助后行业和用人单位拟匹配的经费
	

	所在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各市人事局或省各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评  委  会  意  见
	评审意见(包括项目科学性、可行性分析；成果转化优势、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人才培养前景等方面)

经评审，拟列为　　　类资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委会主任（签字）：

年     月    日



	批   准   意   见
	同意      　　　　同志为江苏省“六大人才高峰”第五批高层次人才

培养对象，其负责的申报项目列入　　  类资助，　资助经费　　　　万元。

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　 月  　 日




主题词：人才　资助　方案　通知

	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。

	江苏省人事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8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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